附件2

《关于明确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执行

水电气热居民类价格政策实施细则及办理流程（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背景及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减轻学校负担，市教育局按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及市发改委关于落实水电气热价格优惠政策有关事宜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实际补充细化部分标准，起草了《关于明确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执行水电气热居民类价格政策实施细则及办理流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实施范围与对象认定、价格执行标准、计量方式与核定规则、办理流程、职责分工、施行时间及要求，为区（县）各学校享受水电气热优惠政策提供依据。

制定依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学校水电气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2463号）及《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644号）以及《关于理顺乌鲁木齐市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乌发改规〔2024〕5号）规定。
起草过程

2026年4月，起草了《通知》，先后征求了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水务局、国网乌鲁木齐市供电公司、各区（县）教育局的意见建议，按照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初步稿件，并于2026年6月邀请上述单位的专家现场论证，现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主要内容

《通知》共6个部分。

第一部分：实施范围与对象认定。主要是明确享受优惠的学校范围及价格适用标准以及不纳入优惠的情形。

第二部分：价格执行标准。主要是对学校（幼儿园）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用电，及幼儿园可享受的集中供热价格标准进行明确。

第三部分：计量方式与核定规则。主要是对分表计量、比例核定、转供情况进行说明。

第四部分：办理流程。主要是针对已独立装表学校、未独立装表学校、转供用户这三种情况的办理流程分别说明。

第五部分：职责分工。主要是对市、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幼儿园）、各公用事业企业工作责任进行明确。

第六部分：施行时间及要求。主要是对本通知的施行时间进行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发改、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跟踪督导。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制定《通知》是切实做好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享受居民类水电气暖价格政策工作的重要举措。本通知的印发确保有关供电、供水、供气、集中供热单位及学校，更好的开展工作并贯彻落实优惠政策到位。


